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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價登錄懶人包 

壹、 平均地權條例修法重點 

 

 

貳、 申報修法前後差異(買賣案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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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修正重點圖解 

一. 申報義務改變～調整由買賣雙方共同申報登錄 

 

二. 申報時點提前～提前於登記案件送件時檢附申報書併同辦理 

 

三. 明定裁罰基準～調整罰則區分輕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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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申報登錄方式 

 

伍、 申報登錄流程 

 

 

 

一. 案件申報： 

(一) 買賣雙方協議由其中一人或其代理人得於申請登記前，透過

網路之「地政線上申辦系統-不動產實價登錄」登錄申報資

料。 

 

 

 

 

 

案件申報 實價登錄 登記收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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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線上申辦系統畫面 

  

 

地政線上申辦系統申報作業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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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取得申報書序號，並列印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

(買賣)」紙本，由買賣雙方(及其代理人)簽章確認。 

 

(三) 併同登記案件送件至地政事務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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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實價登錄櫃檯 

買賣登記案件收件前，送件人先至實價登錄櫃檯確認是否已申

報。 

 

 

(一) 確認應申報案件：確認是否為「買賣」登記案件。  

(二) 核對申報義務人/代理人身分及應檢附文件。  

 

 

1. 身分之證件：政府機關核發登載有姓名、統一編號並附具

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為之。 

2. 代理人應附證件：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、申報書、委託書(委

託書應載明代理權限，並由申報義務人及代理人簽章，亦

得以載明委任關係之申報書替代之。)  

 

案件申報 實價登錄 登記收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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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確認全體申報義務人（及代理人）是否簽章及輔導當場申

報。  

(四) 已申報案件之處理  

 

 

 

(五) 未申報案件之處理  

1. 未申報案件由櫃檯人員先至收件櫃檯取得登記案件收件年

字號(由地所內部作業)，辦理限期申報通知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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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限期申報通知作業，依送件人資格分別為下列處理方式： 

 

 

三. 登記收件櫃檯： 

 

 

 

 

 

(一) 收件及輸入申報書序號  

1. 登記申請書經實價登錄櫃檯加蓋章戳後，由送件人或

實價登錄櫃檯送至收件櫃檯辦理登記案件收件。  

2. 收件櫃檯就蓋有「已申報(A2)」或「已申報(A3)」章

戳之臨櫃申請案件。  

3. 登記案件如經補正或駁回，申報書亦隨登記案件一併

檢還。 

案件申報 實價登錄 登記收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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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申報不實及裁罰 

 

 

 

一. 罰鍰分攤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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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罰鍰分攤案例說明 

 


